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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0       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88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鹏欣环球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

独立意见。 

201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鹏欣环球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并出具了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2015 年 9月 9日，公司通过现场会议、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鹏欣环

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

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拟终止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独立董事就终止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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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二、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的情况说明 

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有关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2 日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难以达到预期的激

励效果。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经审慎论证

后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理由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终止后即失去法律效力。 

公司董事会承诺自本次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再筹划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后，公司将继续通过优化薪酬体系、完善内部

激励体系等方式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未来公司将结合相关法律

法规、同行业成功经验和自身实际情况，继续研究、推行其他切实有效的激励方法，

促进公司的稳定发展。 

三、 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终止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的勤勉

尽职。 

    四、监事会关于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核查意见 

全体与会监事认为：公司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定的经营管理骨干的积极

性，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确保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

营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当前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有关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若继

续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五、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由于当前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有关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而公司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充分调动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定的经营管理骨干的积极性，将股东利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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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确保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因此，

继续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不涉及股票回购事项，董事会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终止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我们同意公

司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姚毅、鄯颖为此事项出具了《关于鹏欣环球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的

终止及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且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关于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月 27日 
 

 

 

 


